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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北京教育学院教室管理办法》的
通知
各部门：
现将《北京教育学院教室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北京教育学院 
2018年7月10日
北京教育学院教室管理办法
教室是学院进行教学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学院重要的教学资源。为合理配置我院的教学资源，提高教室的使用效益，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特制定本办法。
一、教室类别
学院教室资源主要分为“普通教室”“专业公用教室”和“专业专管教室”三类。专业公用教室是指画室、琴房、健身房、计算机房等，专业专管教室是指实验室等，其它称为普通教室。
二、管理职责

教务处负责学院教室的宏观管理，针对学院教学工作量提出教室使用建议；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教室内设备的购置、维修等工作；信息网络中心负责教室多媒体设备的技术支持工作；后勤管理处负责普通教室和专业公用教室的日常运行管理工作，主要包括教室的调度、卫生、安全等。涉及到专业性较强，需要专业人员维护的专业公用教室，经二级学院（部门）与后勤管理处协商后，可按照专业专管教室进行管理。专业专管教室实行两级管理，二级学院（部门）负责日常使用及管理工作，其他问题与相关职能部门协商解决。
三、使用原则

教室的使用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坚持教学培训第一，优先保障学院的教学工作需要。
四、日常管理

（一）后勤管理处负责普通教室和专业公用教室的日常管理。未经后勤管理处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占用教室或将教室改造后变作他用。确需工作需要，经国有资产管理处同意后，可改变教室用途。二级学院（部门）负责专业专管教室的日常管理，并配备相应的管理人员。

（二）后勤管理处根据教务处的要求，每学年按各专业发展变化情况对教室资源进行一次调整。专业教室除了满足本二级学院(部门)的教学需要以外，也必须服从教务处的统一安排。

（三）普通教室和专业公用教室的门匙由后勤管理处统一管理；专业专管教室的门匙由二级学院(部门)的专职管理员管理。

（四）二级学院(部门)根据教学培训工作需要，通过学院内网申请黄寺、黄化门、中轴路校区的教室，各校区责成专人协调日常使用。学历班可提前预订一个学期的教室，其他类培训班可提前预订两周教室，批准后方可使用。如教学培训活动更改日期，预订部门必须及时撤销使用，如未作撤销处理，实际未使用，第一次发现时口头提醒，第二次发现时将暂停教室使用资格。

（五）院外单位原则上不能使用学院教室资源。如学院承接的各类社会培训、考试，确需要使用学院教室资源的，须向学院提出书面申请，经主管领导批准后方可使用。街道办事处等合作单位如需使用教室资源，在不影响教学培训的基础上，需报院办同意后方可使用。

（六）遇学院重大考试或重要工作安排时，所有教室的使用依据学院通知进行相应调整。
五、使用要求

（一）教室使用者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学校有关规定。不得擅自改变教室用途或用于下列活动：

1. 违背国家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
2. 危害国家统一、安全和利益，泄露国家机密的；
3. 煽动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
4. 宣扬色情、淫秽、迷信、暴力或邪教活动，以及其他损害社会公德的活动；
5. 未经批准的商业宣传活动、各类讲座、培训班等；
6. 法律、法规、校纪、校规禁止的其他内容；

7. 其他不符合教室功能的活动。

（二）使用多媒体教室应遵守多媒体设备操作流程等相关规定。
（三）教职工和培训学员进入教学楼，应服从工作人员管理，保持楼道安静，闲杂人员不得进入教室。

（四）未经许可，院外人员不得进入教室上课、听课或自习。一经发现，问明情况后，劝其离开，必要时报安全保卫处处理。

（五）任何单位或个人均不得以虚假名义申请借用教室或改变经审核后的教室用途。若因故未使用的，应立即向后勤管理处办理注销手续；未办理注销手续的，进行通报批评。

（六）使用者应爱护教室内的所有设备、设施和家具，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因违反规定，造成设施设备损坏、丢失的，由使用人和使用单位负责赔偿。
（七）教室内设备设施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准带出教室，保安人员须24小时不间断巡视，查看教室门窗是否安全、有无火警水患等安全隐患和事故，确保教学设备设施的安全。

六、文明提示

（一）进入教学区应着装整齐，不准仅着背心、拖鞋、短裤进入教室，教室内不得勾肩搭背，不得房门反插，不得在教室内留宿过夜。

（二）教学区应保持安静，严禁在楼内高声喧哗、唱歌、跳舞、高声播放收录机、踢球、叫卖商品等；未经许可，禁止在教学楼内及教室内举行各种形式的聚会、晚会、棋牌等娱乐活动。

（三）自觉维护公共环境卫生，严禁踢门、踢墙；严禁随地吐痰、乱扔果皮纸屑；严禁乱倒垃圾；严禁在门窗、墙壁、课桌椅、窗帘及其他教室设施上乱涂乱画乱刻；严禁在教学楼内饮食、吸烟。

（四）保护教室内的公共教学设施。严禁损坏或拿走教室内的各种设备、课桌椅、门窗玻璃、黑板、灯具、粉笔、黑板擦、窗帘及教室内其他公物；严禁擅自调换教室内设备及其他公物；严禁践踏课桌椅。

（五）注意水电使用安全，严禁私自拉线接电或使用各类充电器、电炉等，离开教室时断电、关窗。提倡节水节电，随手关灯和关闭多媒体设备。

（六）注意防火防盗，严禁在教学楼及其他教室内燃纸烧火、放鞭炮、带入易燃易爆物品或留放贵重物品。严禁在教学楼内及楼口、楼道停放任何车辆或摆放其他物品。

（七）保持室内外卫生整洁，严禁在走廊、门厅、教室内和外墙处张贴，确需张贴的，使用后及时清理。
七、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北京教育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8年7月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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